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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通過《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訂定我國

發展人工智慧之基本原則

行政院於民國114年8月28日通過行政院版之《人工智

慧基本法》草案（下稱「本草案」），並決議核轉立

法院審議。於本草案之法規名稱上係採用「基本法」

為名，就我國之立法模式而言，以「基本法」為名之

法規，並不會直接涉及人民權利義務，而僅是作為規

範相關領域基本原則之母法。爰此，本草案之內容多

為原則性之規範，尚待後續法規命令予以補充，以完

善我國人工智慧領域之法制環境。

本草案內容主要可區分為三大方向：

一. 訂立人工智慧發展的基本原則

本草案首先對於「人工智慧」予以定義，另外亦

提出7項人工智慧發展之原則，包含永續性、人類

自主性、隱私保護及資料治理、安全性、透明及

可解釋性、公平性以及可問責性。

二. 確立政府推動之重點任務

本草案訂定政府推動人工智慧發展之方向，主要

有 兩 項 核 心 概 念 ： 「 鼓 勵 創 新 」 及 「 兼 顧 人

權」。為落實此兩項概念，本草案規範政府應採

行以下措施：

1. 推動人工智慧研發，辦理補助及財政優惠措

施；

2. 建立人工智慧創新實驗環境；

3. 推動人工智慧之公私協力、國際合作；

4. 推動人工智慧教育；

5. 避免人工智慧之應用造成違法情事；

6. 推動人工智慧風險分類框架；

7. 就高風險人工智慧之應用，明確其責任歸屬

及歸責條件，並建立其救濟、補償或保險機

制。

三. 訂定及修正相關法規

由於人工智慧之運用對於現行許多制度之運作將

帶來衝擊，因此於本草案中，亦針對攸關之議題

作出原則性規範。例如：針對人工智慧可能對勞

工帶來之衝擊，規範政府應確保於人工智慧發展

趨勢下，勞動者之勞動權益仍獲保障，而就人工

智慧利用所致之失業者，政府亦應依其工作能力

予以輔導就業。此外，於個人資料保護領域，本

草案規範政府於人工智慧研發及應用過程，應避

免不必要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並應促

進個人資料保護納入預設及設計之相關措施或機

制，以維護當事人權益。

雖本草案屬於「基本法」之性質，並未直接規範人民

之權利義務，惟由目前草案內容觀察，後續於人工智

慧基本法三讀通過後，政府勢必將針對各項法令逐一

審視，確保相關規範是否有須因應人工智慧發展調整

之處，尤其是針對勞動法令及個資法令部分。於勞動

法令部分，為確保於人工智慧發展下，勞工之勞動權

益不致受損，可預見主管機關於修訂相關法令時，可

能課予雇主相當之義務，例如：若員工之工作已為人

工智慧所取代，雇主應如何安置員工等，相關法令對

於雇主可能產生之影響，後續值得觀察。此外，就個

資法令部分，若企業與客戶間之交易使用人工智慧技

術，往後法規要求企業履行之告知義務內容亦可能增

加。因應人工智慧之發展，企業於未來營運過程中可

能產生之法令遵循風險，值得加以留意。

法規新訊

2025年9月號KPMG公司法令新知



4

Cobalt Blue

Pacific Blue

© 2025 KPMG Law Firm, a Taiwan licensed law firm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KPMG公司法令新知 2025年9月號 

文化部發布《文化藝術應用生成式AI指引》

文化部於民國114年7月發布《文化藝術應用生成式AI

指引》（下稱「本指引」)，旨在協助文化藝術工作

者及事業單位因應生成式AI（下稱「GAI」)帶來的法

律風險，並提供實務操作建議。該指引雖屬行政指導

性質，惟對於現行法規未臻明確之處，提供重要參考

依據。

本指引指出GAI應用於文化藝術創作時，首當其衝者

為著作權相關風險。無論是GAI訓練階段蒐集既有作

品，或GAI生成與既有作品高度近似之內容，均可能

涉及「重製」、「改作」及「公開傳輸」等著作權人

專有權利。若未取得授權，且不符著作權法第44條至

第65條之合理使用規定，創作人或事業單位恐須負

民、刑事責任。此外，GAI訓練資料如含有個人資

料，亦可能衍生人格權與隱私權侵害之疑慮。值得注

意的是，GAI生成之內容未必能取得著作權保護。依

現行法制，僅具備「人類創意投入」之作品方屬著作

權法保護範圍。若僅由GAI自動生成，缺乏創作者個

人精神作用，則該結果如同自然產物，無法主張著作

權。惟若創作人於生成過程中，透過提示指令、反覆

修正、編輯安排等方式，展現個人創意，則仍有機會

取得著作權保護。實務上，建議創作人妥善保存創作

歷程，以利日後舉證。

對於文化藝術事業而言，內部GAI應用管理亦屬重

點。本指引建議建立GAI管理指導原則，定期進行教

育訓練與政策更新，並落實資料來源審查、權利確

認、內容審核及歷程保存等措施。對外公開GAI生成

內容時，應適當揭露，避免誤導社會大眾，並於契約

中明定權利歸屬與責任範圍，以降低法律風險。

綜上，GAI於文化藝術領域之應用已成不可逆趨勢，

惟相關法律規範尚在發展中。建議創作人及事業單位

持續關注法令動態，審慎評估GAI應用風險，並依據

文化部指引採取適當因應措施，以維護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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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87號行政判決—

原住民族諮商同意權所適用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土地，不以公有土地為限

最高行政法院於民國114年6月25日作成112年度上字

第487號判決，明確指出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第1

項所定，應進行「原住民族諮商同意程序」之「原住

民族土地」，係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

「原住民保留地」，且二者均不以公有土地為限。

該判決並認定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

（下稱「劃設辦法」）第3條第2款規定，將「原住民

族傳統領域土地」的定義限於「公有土地」，違反法

律保留原則，應屬無效，法院得拒絕適用。

過往受劃設辦法規定影響，政府機關及業者咸認只有

「公有原住民族土地」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等行

為，例如開發再生能源，才需要取得原住民族諮商同

意。本判決明確認定「私有原住民族土地」之開發利

用也須依法進行諮商同意程序。於落實保障原住民族

文化認同及確保其永續發展之同時，勢必會增加相關

土地利用之難度，提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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